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99號

原      告  黃炳陽  

            黃仁宏  

被      告  周富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本票壹

紙，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黃炳陽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本

票壹紙，對原告黃炳陽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以原告為共同發票人之本票

2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

強制執行，經同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裁定准許強制執

行(下稱系爭裁定)在案。惟系爭本票並非原告所共同簽發，

系爭本票應屬偽造等語。為此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

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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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本件被告以其所執系爭本票屆期未獲清償為由，向本

院聲請本票裁定，業據本院調取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本

票裁定卷宗核閱無訛，惟原告既否認系爭本票為其等共同

簽發，自有以確認之訴排除此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之必

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執

票人負證明之責。是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依非訟事件

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執票人提起確認本票係偽造或本

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者，應由執票人就本票為真正之事實，

先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度第6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意

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並非其等所

為，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原告簽名為真

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

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

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請求判令如主

文第一、二項所示，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上共同發票人之簽名既不能證明為原告

所簽署，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為原告親自

簽名或授權他人所簽立，原告自無庸負擔共同發票人之票據

責任。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

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

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屬確認判決性質，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第1 項規定，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併此說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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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曾小玲

附表：

本票裁定案號：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即利息

起算日(民國)

票據號碼

1 黃郡德

黃炳陽

黃仁宏

21,000元 112年4月

28日

112年5月27日 CH760201

2 黃郡德

黃炳陽

30,000元 112年5月

30日

112年5月30日 CH5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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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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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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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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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黃炳陽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黃炳陽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以原告為共同發票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同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裁定)在案。惟系爭本票並非原告所共同簽發，系爭本票應屬偽造等語。為此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以其所執系爭本票屆期未獲清償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業據本院調取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本票裁定卷宗核閱無訛，惟原告既否認系爭本票為其等共同簽發，自有以確認之訴排除此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之必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執票人負證明之責。是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執票人提起確認本票係偽造或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者，應由執票人就本票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度第6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並非其等所為，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原告簽名為真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上共同發票人之簽名既不能證明為原告所簽署，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為原告親自簽名或授權他人所簽立，原告自無庸負擔共同發票人之票據責任。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屬確認判決性質，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 項規定，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曾小玲
附表：
		本票裁定案號：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即利息起算日(民國)

		票據號碼



		1

		黃郡德
黃炳陽
黃仁宏

		21,000元

		112年4月28日

		112年5月27日

		CH760201



		2

		黃郡德
黃炳陽

		30,000元

		112年5月30日

		112年5月30日

		CH530315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99號
原      告  黃炳陽  
            黃仁宏  
被      告  周富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本票壹紙
，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黃炳陽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本
票壹紙，對原告黃炳陽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以原告為共同發票人之本票
    2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
    強制執行，經同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裁定准許強制執
    行(下稱系爭裁定)在案。惟系爭本票並非原告所共同簽發，
    系爭本票應屬偽造等語。為此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
      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本件被告以其所執系爭本票屆期未獲清償為由，向本
      院聲請本票裁定，業據本院調取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本
      票裁定卷宗核閱無訛，惟原告既否認系爭本票為其等共同
      簽發，自有以確認之訴排除此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之必要
      ，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執
      票人負證明之責。是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依非訟事件
      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執票人提起確認本票係偽造或本
      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者，應由執票人就本票為真正之事實，
      先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度第6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意
      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並非其等所為
      ，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原告簽名為真正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
      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
      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
      第一、二項所示，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上共同發票人之簽名既不能證明為原告
    所簽署，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為原告親自
    簽名或授權他人所簽立，原告自無庸負擔共同發票人之票據
    責任。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
    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
    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屬確認判決性質，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第1 項規定，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併此說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曾小玲
附表：
本票裁定案號：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即利息起算日(民國) 票據號碼 1 黃郡德 黃炳陽 黃仁宏 21,000元 112年4月28日 112年5月27日 CH760201 2 黃郡德 黃炳陽 30,000元 112年5月30日 112年5月30日 CH530315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99號
原      告  黃炳陽  
            黃仁宏  
被      告  周富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黃炳陽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黃炳陽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以原告為共同發票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同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裁定)在案。惟系爭本票並非原告所共同簽發，系爭本票應屬偽造等語。為此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以其所執系爭本票屆期未獲清償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業據本院調取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本票裁定卷宗核閱無訛，惟原告既否認系爭本票為其等共同簽發，自有以確認之訴排除此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之必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執票人負證明之責。是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執票人提起確認本票係偽造或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者，應由執票人就本票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度第6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並非其等所為，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原告簽名為真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上共同發票人之簽名既不能證明為原告所簽署，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為原告親自簽名或授權他人所簽立，原告自無庸負擔共同發票人之票據責任。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屬確認判決性質，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 項規定，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曾小玲
附表：
		本票裁定案號：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即利息起算日(民國)

		票據號碼



		1

		黃郡德
黃炳陽
黃仁宏

		21,000元

		112年4月28日

		112年5月27日

		CH760201



		2

		黃郡德
黃炳陽

		30,000元

		112年5月30日

		112年5月30日

		CH530315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899號
原      告  黃炳陽  
            黃仁宏  
被      告  周富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黃炳陽名義共同簽發如附表編號二所示之本票壹紙，對原告黃炳陽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以原告為共同發票人之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同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下稱系爭裁定)在案。惟系爭本票並非原告所共同簽發，系爭本票應屬偽造等語。為此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以其所執系爭本票屆期未獲清償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業據本院調取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本票裁定卷宗核閱無訛，惟原告既否認系爭本票為其等共同簽發，自有以確認之訴排除此法律上地位不安狀態之必要，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執票人負證明之責。是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依非訟事件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對執票人提起確認本票係偽造或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者，應由執票人就本票為真正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5年度第6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上之簽名並非其等所為，依上開說明，自應由被告就系爭本票上原告簽名為真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請求判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系爭本票上共同發票人之簽名既不能證明為原告所簽署，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系爭本票上之簽名為原告親自簽名或授權他人所簽立，原告自無庸負擔共同發票人之票據責任。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固應依職權併為假執行之宣告，惟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屬確認判決性質，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 項規定，不宜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曾小玲
附表：
本票裁定案號：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06號      編號 發票人 票面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民國) 到期日即利息起算日(民國) 票據號碼 1 黃郡德 黃炳陽 黃仁宏 21,000元 112年4月28日 112年5月27日 CH760201 2 黃郡德 黃炳陽 30,000元 112年5月30日 112年5月30日 CH530315 



